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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未批

准的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特别程序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特别程序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逾期未作出处理决定



举报、有关部门交办、检查发现及其他案件信息来源








存在违法事实的,立案








需行政处罚的，按照行政处罚程序查处





调查取证








当场实施行政强制措施





法定情形的





先由法制机构审查后，制作《行政强制审批表》





报部门负责人审批





查封扣押决定书





不予强制





事后报批（24小时内）











作出《查封扣押决定》书》








强制停供





停电、停供通知书等


停电、停供决定书等











经技术鉴定（不计时）





未批准





恢复供电、供应通知书





延长的，书面告知当事人





处理决定，作出《查封扣押处理决定书》





解除行政强制





行政强制事先催告书





依法申请法院强制执行





结案、归档





执行完毕





是





退还财物或


予以补偿





否





是否履行行政决定





加处罚款决定书





书面告知当事人





没收、销毁、解除









